國立東華大學
畢業生資料維護與調查標準作業流程
(SOP-SA-05-03)

一、目的
為追蹤各級畢業生，於離校後之就業、升學、進修情形；及對畢業生及其雇主，進行職場滿意度分析。以瞭解畢業生是否能學有所用，及社會對本校校友之評價。經由建置資料庫、推動調查，掌握畢業生流向，強化與母校之聯繫。
二、依據
本校學則第七條及校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四條第四款：處理學生事務事項。
三、範圍
全校各系所及畢業生。
四、定義
無。
五、作業流程說明
(一)資料庫維護
1. 每學年度於6月底畢業生離校，7月開始針對應屆畢業生已離校者，進行資料轉檔。
2. 於每新學年度開始前，先建置應屆畢業生之資料庫，以避免日後資料量過於龐大，
耗時過久且效率不彰。
3. 配合上級(教育部)指定，追蹤畢業生流向調查：
(1)畢業後1年：目前工作重點。
(2)畢業後2~5年(或有其它規定之畢業年限)：視情形酌予進行。
 4. 因個別處、室、組等人力有限，須請各系、所協助聯繫。
 5. 重點在於就業、升學資料之更新，保持可用性。
(二)職場滿意度調查
1. 聯繫到畢業生若現況為就業時，應即進行。
2. 包含畢業生及其企業雇主。
3. 回收率愈高，資料之信度與效度也將提昇，鼓勵畢業生踴躍填寫。
4. 網頁及書面同時進行。
(三)成果統計分析
1. 就業、升學(進修)、服役、待業(失聯等)，分別所佔之比率。
2. 畢業生就業產業別、職稱等分析。
3. 於滿意度調查中，各項顯示之數據與趨勢。
4. 社會對東華畢業生一般之評價。
5. 所學是否能所用，對學校之建言(含畢業生及企業雇主)。
6. 成果分送相關單位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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